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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仿”意识形态立场的两面性 
 

程军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蚌埠，230030) 

 

摘要：关于戏仿的角色、功能和立场定位，目前学术界颇多争论。实际上，戏仿在这些方面都具有两面性：在美

学领域，戏仿在发挥其解构、革新和推动艺术进化的功能的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建构、继承和加强现有艺术规范

的作用；在政治立场上，戏仿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保持一种矛盾的暧昧态度，在批判与共谋、质疑与妥协、

革命与保守、挑战与规范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戏仿在角色、功能立场上的两面性，使得理论家对戏仿的评价呈

现出两极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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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戏仿实践都有着悠久的历

史，尤其在西方文学和文化史上，延续了一个长达两

千多年的不绝如缕的戏仿创作传统。在 20 世纪西方文

学和文化实践中，戏仿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段和文

本建构方式，受到许多作家和文化生产者的青睐并获

得了极其广泛而普遍的运用。尤其在当代西方后现代

文化语境中，戏仿已经超越纯粹的文学艺术领域而泛

化为一系列通过模仿其他文化形式来产生不同程度的

讽刺和幽默效果的文化实践，成为一种能够代表后现

代文化总体风格特征的典型创作形式和文化实践方

式。 

新时期以来，与戏仿相关的文艺创作风潮和文化

运动在中国大地上也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显示出

浩大的声势和巨大的文化冲击力。像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以来在文学领域兴起的先锋小说写作、王朔的

“痞子文学”、第三代诗歌、“故事新编体”小说(如

李冯、王小波、李碧华等作家的作品)和新历史小说创

作潮流，90 年代初以来在视觉艺术领域出现的“政治

波普”和艳俗艺术潮流，80 年代中后期音乐领域兴起

的“红色摇滚”和近年流行的红歌翻唱潮流， 90 年

代以来的在影视领域出现的“戏说”历史风潮和世纪

之交兴起的“红色经典”影视改编潮流，90 年代中期

开始在大众文化领域兴起的“大话文化”风潮，新世

纪初极其兴盛的网络恶搞文化和近几年出现的山寨文

化现象等等。 

 

一、目前关于戏仿角色、功能、 
立场问题的争论 

 

关于戏仿在后现代文化中的角色、美学和政治功

能以及意识形态倾向问题目前颇多争论，大致形成了

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巴赫金、费斯克(John Fiske)、

菲德勒(Leslie Fiedler)、多克(John Docker)以及贝尔

(Daniel Bell)等人为代表，认为戏仿是一种激进的文化

实践形式，一种对抗和抵制传统、主流文化或官方意

识形态的革命性力量。巴赫金以中世纪狂欢节中的大

量戏仿实践为例，指出戏仿是一种颠覆官方(教会)的

正统语言和文化规范的实践形式，它在一体化的“独

白”世界和政治空间中代表了一种离心的(centrifugal)、

解规范的(de-normatizing) 的力量。多克则认为，当代

大众文化就是中世纪狂欢节的当代翻版，其中的戏仿

实践与狂欢节的戏仿一样，蕴含了一种巨大的颠覆传

统和亵渎神圣的冲动。费斯克把戏仿看做当代大众文

化、青年亚文化等弱势文化群体对抗资产阶级主流意

识形态，进行“符号抵制”或象征性抵抗的有效策略。

菲德勒认为戏仿能够把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拉至同一

平面并使它们融为一炉，从而填平和跨越高雅文化和

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和边界。与上述理论家对戏

仿的激进性持一种几乎完全正面的肯定和褒扬的态度

不同，贝尔关注的则是这种激进的解构和颠覆冲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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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秩序的冲击、破坏和负面影响。

他指出，二战后美国出现的大量“反文化”和戏仿艺

术“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

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ordinary behavior)的价值观

和动机模式”，从而充当了这场攻坚战的心理学先锋。

它们造成了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深刻危机，引起了

破坏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变化[1](99)。 

第二种观点以弗·詹姆逊和特里·伊格尔顿为代

表，认为戏仿在当代社会扮演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

者的姿态和立场。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为戏仿的

兴盛提供了绝佳条件，因为现代主义作家如福克纳、

劳伦斯、史蒂文斯等人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为戏仿

提供了丰富的源文本资源。然而运用戏仿对同时代的

这些带有激进的先锋或前卫色彩的现代主义写作风格

进行嘲笑、讽刺和批判，无疑使得此时的戏仿所行使

的是一种压制创新和文化规范功能。而在后现代文化

中，戏仿的保守姿态愈加明显，成为一种充满怀旧和

自恋倾向的逃避主义的艺术。此时的戏仿己经蜕化为

“仿作”，只是对前代作家语言、艺术风格的一种非

批判的、价值中立的杂凑和拼贴，而失去了戏仿所特

有的讽刺倾向、嘲笑动机和强烈的批判意识，成为一

种“空心的戏仿”。这种蜕变，表明后现代的戏仿实

践只知道摹仿已经死去的风格，只知道带着面具并用

博物馆里的风格说话，已经失去了促进艺术进化和文

化革新的动力[2](5)。伊格尔顿的观点与詹姆逊形成呼

应，在他看来，后现代的戏仿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琐碎

的、反历史的、自恋的面相，而此时的戏仿与反讽并

不必然会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颠覆性的影响，相反，

主流意识形态可以很容易就对这种写作方式进行吸收

和归化(naturalize)，从而将其转化为一种保守性的力

量[3](64)。 

第三种观点与上述两种观点都不相同，它认为不

能简单地把戏仿视为纯粹激进或者纯粹保守的文化实

践，而是应该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对其复杂、矛盾的

意识形态立场进行具体的考察。此种观点以加拿大理

论家哈琴(Linda Hutcheon)的表述最为明确。在她看

来，戏仿以一种反讽的间离态度对源文本进行模仿和

再现，是一种“有差异的重复”，在重复之中创造差

异，在差异之中进行重复。戏仿是 20 世纪艺术的主导

形式，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完美形式，最完美地表征

了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如同后现代主义文化

对待现代主义和其他历史遗产的双重性态度(继承与

创新、批评与利用、否定与肯定态度并存)一样，戏仿

在模仿、再现经典和传统时也是持一种双重姿态或立

场，以争论、批判的姿态去挪用和重构传统，既肯定

又颠覆所再现的权力话语，既蕴含着解构的能量又包

含着建构的潜能。因此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实践，戏仿

的意识形态立场不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中不断变

化，而且在当代的后现代语境下，其姿态也是转换不

定、变幻莫测，显示出对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爱恨交织

的矛盾复杂的态度。 

国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戏仿与传统文化的重

建、戏仿与文学(文化)经典的危机、戏仿与历史的消

费主义、戏仿与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之上。争论双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把戏仿

看做一种积极的革命性形式，是文学进化和艺术革新

的关键环节，同时又是文化抵抗和社会变革的急先锋；

另一方则视戏仿为洪水猛兽，是一种充满异端和离经

叛道精神的纯粹否定性、颠覆性甚至是破坏性的艺术，

它在当代中国的兴盛是对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当代

主流文化的威胁、亵渎和破坏，代表了一种文化领域

里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立双方无论意

见分歧有多大，实际上关注的都是戏仿的批判、解构

和颠覆的功能或作用(区别只是在于对戏仿的这一功

能所带来的意义的评价不同，积极的革新还是消极的

破坏)，只看到了戏仿功能中的一个面相，而忽视了其

另一面相，即戏仿在对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继承、守成

和规范化的一面。 

笔者认为，戏仿无论是从其角色看，还是从其功

能和立场看，都具有两面性的特点。 

 

二、戏仿在美学角色、功能、 
立场上的两面性 

 

从美学和艺术领域来看，戏仿在历史上曾经是推

动文学艺术进化和革新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因而

是一种带有激进的革命、颠覆和先锋气质的艺术形式。

艺术发展的历史一再向我们显示，任何一种曾产生过

较大影响的经典艺术形式或体裁发展成熟之后，都会

逐渐走向“自动化”、模式化，从而失去发展、更新

自身的动力。而此时恰恰就是戏仿充分发挥自己的激

进的批判和革命功能以促进艺术形式新陈代谢和更新

换代的最佳时机。帕特里夏·沃在对西方小说史进行

一番考察后指出，在近代西方小说发展的危机关头和

关键时刻，戏仿作品曾经一再出现，像《项迪传》《堂

吉诃德》《诺桑觉寺》等作品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4](71)。

巴赫金的观点与沃的看法形成呼应，指出“在小说发

展的整个历史上，始终贯穿着对小说体裁中那些力求

模式化的时髦而主导的变体施以讽拟或滑稽      

化”[5](508)。于是，我们就可以把戏仿看做文学出现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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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时有规律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症候，即此时文学需要

一种自觉的戏仿的颠覆和革命，以凸显和强调那些已

然变得“自动化”和不真实的艺术成规和惯例本身的

缺陷和弱点，然后解放那些更加真实的新形式和新体

裁。于是，“戏仿就作为一种促进文学进化的有效策

略，有意识地使自己承担起打破已经变得惯例化的文

学标准(norm)的任务”[4](65)。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戏仿在在美学或语言领域

发挥其解构、革新和推动艺术进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起到了一种建构、保守和加强艺术现有规范的作用。

戏仿的这种双重立场和功能，在其对待其源文本的态

度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戏仿的目标对象——源文本——

往往多是经典作品，是传统规范和文化价值的承载者

和守护者，而戏仿是对经典的“有差异的重复”，其

中对经典的成规的重复就必然会产生对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守成的效果和倾向，而由戏仿者(parodist)反讽的

批判态度介入而对经典的改写或改编，则必然显示出

对经典以及传统文化的变革和更新的态度。哈琴认为： 

在保持批判性间离的同时，戏仿也可以作为一种

铭记连续性(与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笔者注)的方法来

运作。……当戏仿既保留又模仿其他形式的时候，它

是作为一种保守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但是当它创造出

崭新的合成体(syntheses)时，它又可以拥有促进变革的

力量[6](20)。 

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学艺术)经典指的是一种具

有开创性，具有典范的地位和意义，能够提供特定的

美学和意义范式并产生过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作品。经

典形成的标志往往是这一经典作品(或体裁)的特有美

学或语言的成规(convention，又译作惯例、陈规)被确

立为典范并被同时代普通读者内化为固定的阅读程式

和期待视野。戏仿通常正是通过对这种成规的暴露、

嘲弄和破坏来实现其推动艺术进化的革新功能的。然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常常破坏惯例，惯例

本身才变得愈加明显”[7](59)。恰恰在讽刺、颠覆经典

的成规或惯例的过程中，戏仿反而突出、强调这种成

规并因而巩固和加强了经典及其规范的地位。M.H.艾

布拉姆斯在其《欧美文学术语辞典》一书中也指出这

一悖论性的现象： 

文学以违反我们建立在普通语言的标准期望，来

充分显示那些为读者所默认的文学陈规和准则，……

这些作品规避、嘲弄地摹仿、破坏或摧毁——因此也

使我们认识到——“经典”作品的文学陈规和准     

则[8](351−352)。 

戏仿经典及其成规可以带来亵渎和解构的快感，

但同样也会引起人们对这些艺术成规的有效性的深入

认识，对经典中美学价值更进一步的关注以及对其人

文情怀的更强烈呼唤。我们可以以《堂吉诃德》为例

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部伟大的戏仿作品的序言中，

尽管塞万提斯一再强调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 

“反骑士小说的影响”，是否定和批判当时这种流行

体裁的(当然我们不应该完全相信这是塞万提斯的真

实目的)，但在实际效果上来看，这部小说丰富的内容、

深刻的内涵及其深远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具体

目的。这部小说在对待源文本—骑士小说—的态度上

显示出明显的爱恨交织的两面性立场，并非只是对骑

士小说的纯粹否定。在小说形式层面上，它虽然扭曲、

夸大地再现了骑士小说这一经典体裁的缺陷和弊端，

对其文体规范和叙述成规进行了无情的戏谑、嘲弄和

批评，但同时又利用这类小说的叙述程式来构建自己

的故事，这显然一定程度上承认和延续了骑士小说美

学规范的有效性，并使得这种规范在新的文本和时代

语境中得以发展和更新；在主题思想层面，塞万提斯

在夸张地模拟、嘲弄堂吉诃德的骑士行为和理想的种

种荒唐可笑之处的同时，也对他的遭遇及其骑士理想

的衰落深表同情，对其伟大的骑士理想和高尚人格致

以崇高的敬意。 

可见真正的经典，虽然在其流传过程中可能会不

断被人们所戏仿、嘲讽和改写，但这并不能证明经典

及其美学规范已经衰朽或死亡，也不会改变经典在人

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不会改变其典范地位和强大的

影响力，反而是对其典范地位某种程度上的再次确认。

同时可以看到，无论戏仿者的创作意图是革新的还是

维持艺术现状，从实际效果来看，戏仿在嘲笑、批判

和解构源文本及其美学成规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和巩固了这些戏仿者试图要去颠覆

和破坏的东西。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戏仿在对其目

标对象进行颠覆的同时又对其合法化，“既使用又误

用(abuse)，既确立又颠覆常规(convention)”[9](31)。哈

琴指出： 

即使在嘲弄(mock)时，戏仿同时也是在加强；在

形式方面，它把被嘲弄的成规铭刻在自己身上，因而

保证了它们的连续性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戏仿

是艺术遗产的守护人，……[6](76)。 

因此，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上，戏仿是一种兼具革

命和保守气质的典型体裁和形式，在对待经典及其所

负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矛盾的、两面派的立场。 



文学艺术                                    程军：论“戏仿”意识形态立场的两面性 

 

139

 

 

三、戏仿在政治角色、功能、 
立场上的两面性 

 

戏仿常常由于其明显“互文性”、游戏性倾向而

被某些当代理论家称为一种“自恋的”形式，是一种

“遗世独立的明确符号”，但在笔者看来，戏仿的“自

恋”性质却并不妨碍它也是一种赛义德意义上的“入

世的”(worldly)文本，是“一种通过纯粹的文本挪用

来介入(engage) 历史的艺术形式”[6](104)，它不可避免

地会涉及到(往往是间接地) 文本或艺术世界之外的

社会和历史，或多或少地介入其同时代的社会现实，

有时甚至会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简单地

说，戏仿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或保守

姿态，通常会隐晦地暗示出一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倾向。 

在政治立场上，戏仿同样具有典型的两面性或矛

盾性。它就像一条政治变色龙，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

一种爱恨交织、欲拒还迎的暧昧态度，在批判与共谋、

质疑与妥协、革命与保守、挑战与规范的立场之间摇

摆不定。正因为戏仿的这种双重政治立场和姿态，使

得我们无法下一个普遍的结论来断言所有的戏仿都是

一种批判、挑战和颠覆现存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观的

革命性的力量，或者是一种维护、巩固、加强这种秩

序和价值的保守的规范性力量，而只能在具体的社会

历史语境中，结合戏仿者的创作动机和政治倾向以及

作品的实际政治影响等各方面因素来考察某一具体戏

仿作品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立场。 

戏仿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由于常常被不同政治

倾向(或激进或保守)的艺术家和作家拿来作为批评、

批判或攻击敌对派别(艺术派别和政治派别)的武器，

这显然对其意识形态立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时

的戏仿就像一把双刃剑，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攻击性武

器，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其本身是接近于中立的、

无明显的左或右、革命或保守的政治倾向，而只有在

不同群体和派别的手中被使用时，才能在具体情境中

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一般来说，满足于现存美学

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艺术派别和社会群体可能乐于使用

戏仿去嘲弄、讽刺那些想要推翻这种规范和秩序的派

别及其作品，此时的戏仿就是偏于保守的，显示出与

主导意识形态合作和共谋的姿态；而那些不满于现状

的派别和群体则可能通过戏仿来表达一种反抗、颠覆

和破坏现存秩序的欲望和态度，此时的戏仿就是偏于

革新的，显示出一种批判、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

前者大多是坚守传统社会道德、价值和趣味的社会精 

英、统治阶级或权威人士，而后者多来自于非主流的、

边缘的或民间的群体，所以戏仿“既是民众的声音又

是各界精英手中的工具”[10](xiii)。然而，具体到某一时

期、某一部或某一类戏仿作品的意识形态立场问题，

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西方的戏仿实践历史来

看，古希腊时期的戏仿实践形式，如模仿史诗

(mock-epic)、萨提儿剧(satyr play)以及阿里斯托芬戏剧

中的戏仿，始终对史诗和悲剧这些严肃的文学体裁进

行欢快的戏谑、嘲弄、“脱冕”和解神秘化，使它们

“变成了可笑的语言形象，显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和不

完全性”[5](477)，从而促进了当时文学和文化的革新和

进化；在罗马时代，罗马笑剧(mime)戏仿了基督教堂

的仪式，同时在造型艺术和农神节等大量的民间讽刺

形式中，也充满了嘲弄、讥笑官方和权威文化的亵渎

色彩；在中世纪晚期，对圣餐仪式、著名的赞美诗甚

至圣经的戏仿很流行，尤其在狂欢节中，充满了对一

切神圣之物欢快的、随意不拘的戏仿和亵渎[11](96)；文

艺复兴时期的戏仿形式主要是小说，它们偏好戏仿和

嘲讽古典作品或者像罗曼司和经院哲学的“哥特式”

等僵化的权威体裁和教会官方语言，如塞万提斯的《堂

吉诃德》、斯卡龙的《乔装打扮的维吉尔》，伊拉斯

谟的《愚人颂》，拉伯雷的《巨人传》等；后现代戏

仿则往往和“互文性”“元小说”“解构”等概念携

手并行，致力于揭示构成我们现存世界的意义体系、

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人为建构(虚构)性质，解构和

颠覆隐含在现代叙事成规当中的二元对立的等级制，

赋予被压制的、边缘化的群体以表达和发出自己“声

音”的权力，从而成为诸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

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青年亚文化、同性恋文化

等具有明显左派激进色彩的文化流派用于反抗现存美

学、文化和政治秩序的一把利器。在上述这些戏仿实

践中，其意识形态立场是大致偏于革新的、解构的、

反抗的，它们在主观上一般都是直接抵制、挑战和批

判(艺术的和政治的)传统权威和经典，而且从客观效

果上看，它们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和文化

的进化和更新并间接推动了社会和政治的改良和变

革。与此相反，在其他一些历史时期，戏仿则显现出

另一种意识形态面相和姿态。在 17 至 20 世纪上半叶

的欧美国家，由于大学和研究院的兴起以及各种文学

运动与潮流的激烈斗争和频繁更迭，戏仿逐渐变得常

规化和体制化了，成为一种专业批评家讽刺和攻击对

立文学派别和作家的常规武器。在这个时期，产生了

像《潘趣》Punch、《反雅各宾派杂志》Anti-Jacobin 

Journal、《名利场》Vanity Fair 以及 20 世纪初的《纽

约客》The New Yorker 等专门集中发表讽刺性戏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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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作品的杂志。这些杂志上的戏仿作品绝大部分都

是所谓的“体制短小的、偶尔的、讽刺性的嘲弄艺

术”，也是在各类文学辞典和传统批评观念中唯一认

可的正统戏仿形式。哈琴认为，戏仿的保守或规范的

倾向在这类作品特别突出地表现出来[6](100)。它们常常

是出于一种直接的嘲笑和攻扞的意图而被创作出来，

与讽刺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与讽刺的那种常常

预先树立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或价值尺度、然后 “用

这些标准可以去衡量什么是古怪和荒诞”一样[12](277)，

这种戏仿也倾向于“提供一个正常的(proper)或理性

的言说方式来与被戏仿作品的言说方式相比

照”[13](2)，以衬托出其风格或表达方式上的怪癖、自

负、滥情等等过度和极端化倾向以及对正常的、健康

的语言或美学标准的偏离，同时对这种极端化倾向进

行讽刺并意图纠正它们。英国文学从乔叟到本琼生，

一直到 19 世纪的史密斯兄弟，戏仿一直是作为一种对

文学流行样式中体现出来的过度和偏离正常文学标准

的风格倾向的控制或纠正手段而存在的；尤其是现代

先锋派创作的兴起，为这些作家提供了大量实践戏仿

的保守主义功能的目标对象[6](77)。20 世纪初期许多伟

大的现代主义戏仿作品，如艾略特的《荒原》、乔伊

斯的《尤利西斯》、托马斯·曼的《约瑟及其弟兄们》、

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等，都是从通过对神话或史

诗形式的戏仿、借用和重铸以达到讽刺目的，但是这

种讽刺的“指向不是反对史诗原型，而是反对当代的

习俗或政治”[6](79)。它们往往采用借古喻今、古今对

比的方式，用古代史诗世界里的和谐、秩序、稳定和

英雄主义作为标准和典范来反讽当代社会现实的分

裂、混乱、堕落以及现代人的平庸、卑琐和无聊。在

这种使用古典传统文化作为参照物和价值尺度来衡量

当代现实生活和人性状况的诸多戏仿作品中，我们感

受到的主要不是作者对目标对象(史诗和神话)的嘲弄

和讽刺，而是把它们作为创作的灵感源泉和模仿的范

本(无论在文体形式上还是在精神向度上)以及充满崇

拜和敬仰之情的致敬的对象，感受到作者对古代世界

和传统价值的一种深切的眷恋和惋惜以及对当代现实

的不满和失望之情。这种戏仿毫无疑问是向后看的、

怀旧的、返归传统的，主要起到一种保守的、规范性

的作用。 

正因为戏仿既具有挑战、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冲

动又具有一定保守、规范的倾向，因此各个时代的统

治阶级都对这种特殊的文化实践形式也相应地采取一

种恩威兼施、压制与适度放松交替并举的两面手腕来

对戏仿进行招安和“归化”。针对戏仿所具有的批判、

颠覆和革新的潜能，统治阶级既看重它给现存社会和

文化所带来的活力和创造力，并利用其革故鼎新的力

量来推动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同时又对戏仿中所蕴含

的离心力、破坏力及其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保

持着高度的戒心，并力图把其中对于现存规范和传统

充满威胁的，离经叛道和无法无天的因素的危害性严

格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另一方面，由于戏仿还具有

保守、规范的倾向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共谋的潜

能，使得统治阶级乐于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和限度之内，

给予戏仿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和“公认的合法化

了的自由”(巴赫金语)①，使它成为一种“被批准的僭

越”(authorized transgression)形式。而从实际效果来

看，统治阶级对戏仿实践的有限的放松甚至适度鼓励

的措施起到了一个类似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使

得戏仿以及类似的狂欢、恶搞、渎神行为成为一种使

不满、怨恨和挫折等社会情绪和意识得到周期性的排

遣的渠道和想象性补偿的方式，使相反或不同的意见

或情绪得到暂时的释放，而这种情绪一旦在嬉闹中消

耗掉，实际上反而加强了正常的社会秩序[14](259)。这样

看来，戏仿的这种类似于象征性的、仪式性的抵制和

反抗，的确很容易陷入一种和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

力的同谋、合作的暧昧不清的境地，从而成为一种向

心的(centripetal)形式，最终巩固和加强了现存的主导

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关于

戏仿是一种保守的艺术的观点，不无道理。 

 

四、结语 

 

戏仿在意识形态立场上的两面性、复杂性以及它

的多种矛盾性特征，使得历代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戏仿

的评价呈现出一种两极化趋势：对戏仿的激进、革命、

先锋气质持肯定和欣赏态度的学者把戏仿称作“一门

高贵的艺术”，是“我们时代主要的表达方式”，甚

至断言“一部艺术作品越有戏仿的性质，就越好”； 

而对戏仿的这种气质视若仇敌的学者则把戏仿贬斥为

“一门卑鄙无耻的艺术”，是“创造性天才与充满活

力的独创性的敌人”( F.R.利维斯语) ，或者是“一种

卖弄巧智、缺乏严肃性而轻浮通俗的媚俗艺术

(kitsch) ”( 特里·伊格尔顿语)。在笔者看来，两种评

价都多少有失偏颇，打上了过多在论战和争辩性语言

的情绪化色彩和烙印。而这两种态度对于我们客观公

正地研究和评价戏仿以及它的美学价值和政治影响，

都是不可取的。 

最后，笔者打算用哈琴的一段文章来结束本文，

因为它是本文内容的极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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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似乎可以明确的是，我对戏仿思考得愈

多，我就愈加确信: 戏仿一方面具有形式上、意识形

态上和实用功能上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同

时让人快乐和狼狈不堪的真实能力。如果有戏仿之神

的话，那它一定是雅努斯神，它的两个头同时朝向两

个方向[6](xvii)。 

 

注释： 

 

①  如中世纪的狂欢节中的亵渎教会、国王和圣经中人物的行为，

当代西方国家盛行的恶搞政治事件和人物等现象，都是被官方

所允许的、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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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mbivalence of ideological standpoint of par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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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and debate on parodistic cultural phenomena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the issue about 

aesthetic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tandpoint of parody becomes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including three kinds of 

fundamental views on this issue. Parody in both aesthetical and political field is holding an ambivalent stance: while 

exercising the function of deconstruction,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art evolution, parody plays a role in constructing, 

inheriting and strengthening existing artistic norm. Politically, parody maintains a contradictory and ambiguous attitude 

towards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vacillating between dual position of criticism and conspiracy, 

questioning and compromise, revolution and conservative, challenge and normalization. The ambivalence of ideological 

position of parody has polarizated theorists’ evaluations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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